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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地区县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不断加快，农村社会

保障体系不断健全，土地规模经营已经成为发展的趋势。

一、明确流转主体

土地流转的主体是依法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承包方，其有权依法自主

决定承包土地是否流转、流转对象和方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

包方自愿委托发包方或中介组织流转其承包土地的，承包方应当出具土地流转委托

书，没有承包方的书面委托，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权以任何方式决定流转农户的承包

土地。

二、明确流转的方式

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转让、互换、出租、入股等方式流转。

1、转包与转让

采用转包方式流转土地的原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原承包方继续履行原土地承包

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采用转让方式流转的，原土地承包关系自行终止，原承包

方承包期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部分或全部灭失。

2、互换

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承包方之间为方便耕作或者各自需要，对属于同一集

体经济组织的承包地块进行交换，同时交换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3、出租

出租是指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租赁给他人从事农业

生产经营。出租后原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原承包方继续履行原土地承包合同规定的

权利和义务。承租方按出租时约定的条件对承包方负责。

4、入股

承包方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股权，自愿联合从事农业合作经营或将土地承包

经营权量化为股权，入股组成股份公司或者合作社等，从事农业生产经营。

三、存在问题

近几年来，我地区在引导和推进土地规模化经营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和

探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1、国有农场土地承包期长短不一，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进

程。据了解，我县多数国有农场与农工没有签订承包租赁合同，只是口头协议，有

的是3－5年承包期。这种短期承包关系，不利于农村土地流转。

2、流转手续不健全、流转行为不规范，流转面积统计不实。据调查，农户进

行土地经营权流转，短期流转，不向发包方备案，流转双方简单签订协议，甚至不

签任何协议就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出去，这种情况在农村比较普遍。农户与农户

之间，农户与亲友之间的委托和代耕两种流转方式所涉及的耕地面积没能如实统计

上来。

3、农户流转意识不强。主要原因表现在我县是水稻主产区，全县农业机械化

水平较高，加之农民种田技术较好，不需要投入太多的精力就能完成农事活动。因

此部分农民不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上农业项目，需要流转一定规模的土地，往往

因为一户或几户承包人不能谈妥，使土地规模化流转不能实现。

四、对策建议

1、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推动规范流转。开展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

营权确权登记工作，把老百姓承包的地块、面积、空间位置等进一步搞清楚，有利

于夯实党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推动党在农村基本政策的落实到位。另外，国

有农场耕地要结合农场改革，土地承包关系也应得到巩固和加强。

2、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一是加强管理和服务。通过土地经营权流

转，实现土地经营权向大户、农事企业的集聚，建成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农产品

基地，很多农民通过互换和转包方式建起了蔬菜大棚，取得了经济收益。二是规范

流转行为。流转双方须使用省统一制发的流转合同，并报发包方和镇（街）人民政

府备案。三是加强土地承包纠纷调解仲裁体系建设。我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已按照省制定的标准如期完成，并将依法开展土地承包仲裁工作。

3、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一要坚决执行国家扶持发展新型经

营主体的税收优惠政策和用地政策，全面落实各项配套资金，保障农业项目正常建

设，有效运作。二要集中利用财政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强化对新型经营主体

的支持帮助。建立土地流转农业项目优先制度，将农村土地整理、标准农田建设、

农业综合开发、农业产业化、特色农业产业示范基地建设等涉农项目资金有效整

合，优先支持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三是落实种粮大户补贴政策，积极引导更多

年轻人务农种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按照，“统一农资供应、统一标准化生产、

统一质量标准、统一品牌包装、统一市场营销、统一技术培训服务”的“六统一”

原则，开展生产和经营。同时，积级拓宽业务范围，逐渐从原有的生产型业务向生

产、加工、销售一体化发展，促进农民增收。

4、建立健全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业社会服务体系是建设现化农业的

重要支撑。一是全县围绕水稻、河蟹、泥鳅鱼和碱地柿子等主要农产品，培育一批

专业服务公司或专业服务合作社等经营性服务组织。二是围绕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

营拓展服务范围，重点推行农技人员与种植大户或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结对子”

的工作机制，及时提供各类信息、技术、经营等指导服务。三是推广专业服务公司

+合作社+农户、涉农企业+合作社+农户等服务模式，培育胡家镇张家村土地规模化

经营模式，帮助农民降低成本、控制风险。

总而言之，农村地区的土地承包流转对于农村经济发展来说，明显成为一种必

然趋势，因此，良好的土地承包流转政策不仅有效地使农村地区的土地得到合理利

用，还进一步升级优化了农业资源，提高了农村的农业综合能力，推动了农村经济

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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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助力农业供给改革
赵晶晶

（盘山县现代农业生产基地发展服务中心 辽宁 盘山 124100）
[摘 要]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充分尊重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自愿有偿流转，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符合党在农村

的一贯政策。现就新形势下如何平稳有序地流转土地，结合工作实际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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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几十年来，中国大量的研究探讨了祖父母对儿童保育的参与程度。20世纪90

年代末，由于祖父母与核心家庭（包括父母和一个孩子）的距离相对较短，祖父母

会为其子女提供儿童保育。据中国健康与退休纵向研究（CHARLS）中统计分析显

示，女性在退休过渡后，提供孙辈护理的人数增加了29%，男性增加了21%。然而，

在2015年实施二孩政策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根据最近对广州中产阶级家庭的采

访，研究者发现了一个趋势：托儿给祖父母的晚年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且他

们的选择也非常有限。尤其是对祖母们来说，她们越来越不愿意帮助抚养第二个孙

子。现有文献呈现的总体趋势是，中国祖父母对帮助子女养育和照顾孙辈的意愿在

不断降低。总的来说，提供托儿服务的中国祖父母比那些不照顾孙辈的祖父母享有

更好的身心健康。祖父母居住的地区位置和家庭结构是能展现儿童保育和祖父母健

康状况之间关系的两个独立方面。  本研究为实质性研究，采用访谈作为主要调查

方法，因为访谈和数据整理可以将收集到的信息进行详细的研究。

2 研究调查方法

简析中国祖父母不愿替子女照顾小孩的潜在因素
陈金楷

（佩珀代因大学  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  90263）
[摘 要]由于中国的祖父母越来越多，了解并尊重他们的想法至关重要。笔者通过与所在社区的工作人员和居住者的访谈，发现了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祖父母对于孙辈

有着截然不同的照顾意识。本文探讨了中国祖父母对辅助子女照顾孙辈意愿降低的潜在因素。通过帮助中国祖父母发出最真实的声音，从而对相关政策的制定者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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